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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论下抵押权期间规则的解释
———以«民法典»第４１９条为中心

罗　帅

摘要:«民法典»第４１９条给予抵押人决定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的自由,实际更倾向保障抵押权的实现.但该

条应同时实现抵押财产的物尽其用、与诉讼时效相协调以及利益平衡的价值目的.可采绝对假定,认定抵

押人必不愿承担担保责任;采目的性限缩解释,排除“不予保护”中抵押权不消灭的情形,直接认定抵押权

消灭.基于此,抵押权因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而消灭.抵押权的期间计算方式同主债权诉讼时效,且

当事人不可对抵押权期间进行约定.经解释得出的抵押权期间规则,可作为认定抵押权消灭的直接依据,
还可促使抵押权人积极行使权利,督促其于期间届满后配合注销抵押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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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抵押权期间,«民法典»第４１９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抵押权;未
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其对«物权法»第２０２条的法律表达,一字未改.但裁判实践与学说争议

表明,«物权法»第２０２条的法律表达存在弊病.«民法典»应满足当代社会发展的法律需求,以形成法

典稳定性与社会发展中的法律问题多样性之间的良好互动.借鉴过去规范适用的实际效果与裁判经

验,理清抵押权期间规则的价值目的,对规则的法律表达进行妥当的解释,以契合当代社会发展的需

求,十分必要.

一、规范实效

经搜集整理分析,在涉及抵押权是否消灭的３３６份裁判文书中,直接认定或间接推定抵押权消灭

的有１９４例,未明确抵押权消灭的有１２０例,认定抵押权不消灭的有２２例.可见,裁判未就抵押权是

否消灭达成一致结论.
(一)抵押权消灭的主要理由

第一,抵押权行使期间即存续期间,而非或不仅是公权力保护期间,期间经过,权利消灭.① 但抵

押权适用何种期间,期间与诉讼时效有何关系,规则评价对象是权利本身抑或行使权利的行为,都存

疑.第二,丧失实现可能性的抵押权继续存在,会限制抵押财产经济效用的发挥.② 因过去采限制抵

押财产转让模式,抵押权负担直接限制抵押财产的流转,从而影响交易价值与担保秩序.第三,依主

从权利关系,主债权丧失法律强制力保护,抵押权也丧失国家强制力保护,抵押权登记丧失合法依据,
抵押权应消灭.③ 但主债权罹于诉讼时效的法律后果为抗辩权发生,主债权不消灭,抵押权也不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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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主债权丧失胜诉权时,抵押人明确表明不愿承担抵押担保责任.① 此时,抵押权已无法通过私

力救济方式实现.② 第五,抵押权人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未积极行使抵押权,表明其已主动放弃

抵押权.③ 抵押权人自身的不作为,具有可归责性.④ 第六,利益平衡.若抵押人不能行使追偿权,实
为将抵押权人不积极行使权利的不利后果外部化,转嫁给无过错的抵押人.⑤ 期限届满后,抵押权人

仍可行使抵押权,不仅牺牲债务人自己抵押时的时效利益,在第三人抵押时导致追偿权与时效利益抗

辩权相冲突,而且抵押人或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会损失可期待的债权利益.⑥

学界相同观点认为,抵押权因存续期间届满而消灭,是担保物权消灭兜底条款所规定的特殊原

因.⑦ 抵押权消灭直接涉及公共利益,法官可依职权主动审查抵押权期间是否届满.⑧

(二)抵押权不消灭的主要理由

裁判认定的主要理由:第一,丧失公权力保护不等同于抵押权消灭,期间届满,抵押权只丧失胜诉

权,而不消灭.⑨ 严格遵从文义解释,“不予保护”不可扩大解释为抵押权消灭,且不属于法定的抵押

权消灭情形.不排除抵押人自愿承担担保义务,因而抵押权不消灭. 第二,“不予保护”与注销抵

押权登记也不可等同.不符合抵押权消灭的法定原因,抵押人便无权要求注销抵押权登记,也无权

要求收回或撤销抵押财产的他项权证书.第三,依从属性,主债权未消灭,抵押权也不消灭,否则

不符合抵押权消灭的法定事由.抵押权人未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权利,不可推定其放弃

抵押权.

学界相同观点认为:第一,债务人抵押时,其同时享有主债权的时效抗辩利益和担保物权的时效

利益,有悖其为融资而提供担保的意愿. 第二,这“非指抵押权已经消灭,只是抵押权人通过实现担

保物权程序或诉讼程序实现担保物权,将不能获得法院支持”.第三,认定抵押权消灭,突破了“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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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时效不适用于物权”的通说,使得抵押权罹于诉讼时效.①

(三)小结

在抵押权不受人民法院保护的语境下,不可直接认定抵押权消灭,因为不能绝对排除抵押人自甘

风险从而愿意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因此,抵押人在抵押权期间届满后是否自愿承担担保责任,是认

定不受公权力保护的抵押权是否消灭的关键因素.«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２０１９〕

２５４号)第５９条第１款后句②在“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下加入抵押人不愿承担担保责任的事实认定,具
有合理性.抵押人在抵押权不受公权力保护时请求注销抵押权登记,体现其不愿意承担担保责任的

意思表示.认定“不受公权力保护”的抵押权已经消灭,须以抵押人不愿承担担保责任为构成要件.
“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法律表达语境,客观上表现为尊重抵押人是否自愿承担担保责任.尊重抵押

人的自由固有必要,但以抵押权不受公权力保护为前提是否合理,尚需结合规范的其他价值目的加以

判断.

二、规范价值目的重塑

过去,抵押权期间规则欲同时实现催促抵押权人及时行使权利、抵押财产资源优化配置以尽其用

以及保障抵押权实现的目的.③ 但裁判实践表明,为实现抵押权,“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法律表达隐

藏着尊重抵押人是否自愿承担担保责任的意图.再者,恪守担保物权从属性逻辑,无法在主债权不消

灭时认定抵押权消灭.这导致无法从“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法律表达中得出抵押权当然地消灭,也
不能实现避免抵押权制约抵押财产物尽其用的规范目的.«民法典»第４１９条除催促抵押权人及时行

使抵押权外,还应兼顾实现以下价值目的.
(一)抵押财产的物尽其用

抵押权期间规则与抵押权追及效力,都能促进抵押财产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发挥,但两者侧重

点不同.抵押权期间规则要求抵押权人及时行使抵押权,在期间内实现抵押财产的交换价值.主债

权诉讼时效届满后抵押权继续存在,尽管抵押权追及效力能缓解抵押权负担对抵押财产流通的阻碍,
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受让人承受抵押权负担时,抵押权登记、抵押权效力及交易价格都对其商事判

断有所干扰.④ 并且,对于抵押权人能否主张就转让价款提前清偿,抵押财产的受让人也需承担相应

的注意义务.此外,物尽其用的前提是,减少资源流通的法律障碍,促进资源流通到最有效利用主体

的手中.⑤ 无抵押权负担的财产交易安全系数高于有抵押权负担的财产,从而更易流通.因此,抵押

权追及效力不能完全取代抵押权期间规则在促进抵押财产流通中的作用.为物尽其用,在抵押权人

未积极行使抵押权时,需尽快解除抵押权负担,且抵押权负担的存续期间越短越好.
(二)纠正抵押人不恰当的意思自治

“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法律表达,尊重抵押人在主债权诉讼届满后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愿.
但抵押人不愿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不应限于主张抗辩权⑥,否则于抵押人不利.因为,时效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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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存在以下不足:其一,行使抗辩权具有被动性①,以对方主张权利为前提.抗辩权限制了抵押人的

权利,不同于抵押人可主动提出不愿承担担保责任.其二,更易陷入从属性逻辑,剥夺抵押人的抗辩

权.比如,债务人与债权人在诉讼时效完成后达成履行协议时,对该协议性质认定不同,直接决定抵

押人的抗辩权能否主张.② 过去有裁判认为,主债务人在催收通知上签字,主债权重新确认,抵押权

也被重新确认.③ 但债务人放弃时效抗辩权时,以抵押权从属性逻辑,剥夺抵押人是否承担担保责任

的自由,无正当性.即便债务人抵押时放弃时效抗辩,也应尊重其是否自愿承担担保责任,而不可推

定抵押权重新确立.其三,权利性质上,针对请求权的抗辩权不能向作为支配权的抵押权主张.但抵

押人的抗辩权实为对抗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当优先受偿权无法依赖权利主体对财产的绝对支配

来实现,甚至不受公权力保护时,抗辩权应可对抗之.
法律赋予抵押人意思自治,也应注重其意思表示的偏向.若行为人无法享有其行为产生的社会

福利,便不太可能如此行为.④ 抵押权期间届满后,抵押人若自愿承担担保责任,则面临无法追偿的

风险,这使理性自利的抵押人不愿承担担保责任.而法律认定抵押权消灭,符合抵押人不愿承担担保

责任的意思表示.法律也不应禁止抵押人自愿承担担保责任,可认定其效力不可溯及原抵押权,属于

设立新的抵押权,且应重新办理抵押登记.
(三)当事人利益的平衡

第一,抵押权期间规则需平衡抵押权人与抵押人之间的利益.有学者认为,“法律应着眼于最大

限度地保障债权人能够实现其债权”⑤,不能因保护抵押人的利益而有损抵押权的物权效力⑥.主债

权诉讼时效增加了抵押权的实现难度,过于偏重对债务人、抵押人的保护⑦,有悖抵押人的担保意

愿⑧.诉讼时效届满后,抵押权人怠于行使抵押权,妨碍抵押财产流通时,债务人应尽可能清偿债务

消灭抵押权.⑨ 相反观点认为,抵押权人享有抵押权而不及时行使,不利于发挥物的交换价值和稳定

担保关系,给抵押权人滥用担保优势地位的机会. 对此,笔者认为,重视抵押权的独立性与物权性,
忽视抵押权人的可归责性,认定抵押权不发生效力减损,是在利益保护上偏向抵押权人.抵押权期间

既要赋予抵押权人足够的时间行使权利,也要兼顾债权诉讼时效的目的,而非仅保护抵押权人的利

益.不能以抵押权是物权这一理由,将其不积极行使抵押权的不利后果全部转嫁给抵押人和债务人

承担.将由责任人自己承担的不利后果外部化为由他人承担,而行为人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反而极

易放任此类行为的发生. 过度保护抵押权人的利益,更易导致抵押权人怠于主张抵押权,以致抵押

权期间届满.
第二,债权诉讼时效制度能对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债务人之间的利益进行有效平衡.不与诉讼时

效制度相协调,当第三人抵押时,若抵押权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依然有效,抵押人不享有抗辩权,
其能否向债务人追偿以及债务人能否以时效抗辩权对抗抵押人,存在争议.反对抵押人获得追偿权

的观点认为,抵押人承担债务后,债权发生法定转移,债务人可以对抗原债权人的权利对抗抵押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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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偿权①,否则诉讼时效失去意义②.支持者认为,追偿权因承担担保责任而发生,其诉讼时效应重新

起算.③ 但这实际延长了主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
将抵押权置于优先保护地位,债务人若能以时效抗辩权对抗抵押人的追偿权,抵押人将丧失追偿

权④,严重打击第三人提供担保的积极性⑤.抵押权人不积极行使抵押权和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不利

后果,全部由第三人承担,显然违背公平.⑥ 这也不符合第三人提供抵押时对担保责任的心理预期.
抵押人可主张抵押权消灭,更能兼顾债务人的时效利益和抵押人的追偿权.

第三,抵押人自主决定是否承担担保责任,但不得损害其他主体的利益.即使债务人放弃时效

抗辩权,也不可推定抵押人愿意承担担保责任,这也可维护抵押人的其他债权人之信赖利益.主债

权诉讼时效届满后,相比抵押权人信赖抵押人放弃抗辩权,抵押人的其他债权人(包括其他担保物

权人)更有理由相信抵押人不愿承担担保责任.权利效力减损,不仅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
惩戒不行使权利的权利人,还要保护利害关系人的信赖.此时的信赖主体不仅包括抵押人、债务人,
还包括就同一担保财产享有权利的其他主体.比如,同一抵押物上存在两个抵押权,先顺位的抵押权

人未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后顺位的抵押权人应获得相应的利益保护.直接认定抵押

人不愿承担担保责任,能更好地保护抵押人的一般债权人和其他担保物权人的利益.在“人民法院不

予保护”的语境下,只有认定抵押人不愿意承担担保责任,才可直接认定抵押权消灭,以及注销抵押权

登记.⑦

三、对“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法律表达的解释

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假定抵押人必然不愿承担担保责任,可认定“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即为抵

押权消灭.如此,可兼顾抵押财产的物尽其用与平衡当事人的利益之价值目的.因而,对“人民法院

不予保护”的法律表达,应采解释方法,将抵押人必然不愿意承担担保责任囊括其中.
(一)行为模式

１．期间的性质与计算方式.学界常讨论抵押权期间的性质,从而推导出抵押权应适用何种期间

计算方式.第一种认为,抵押权期间是除斥期间,期间经过,抵押权消灭⑧,而非丧失胜诉权⑨.行使

抵押权无需相对人以特定行为配合,故适用不变期间,即除斥期间. 批评者认为,抵押权消灭使得

担保物权人的利益实现丧失保障,不利于实现除斥期间稳定担保关系的功能. 第二种观点未明确

其为何种期间,但认为抵押权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经过后,应当消灭,而非丧失胜诉权或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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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① 或者解释为存续期间②,名义上区别于诉讼时效期间,但计算方法上可以诉讼时效期间为准③.
反对者认为,抵押人经过主债权诉讼时效即消灭,当债务人放弃时效抗辩时,债权请求权受法院保护,
而抵押权却失效,有失协调.④第三种将其认定为失权期间,防止权利人不适当行使权利而损害他人

的合理信赖.⑤ 但批评者认为,失权期间在效果上不导致权利消灭,在要件上却要求权利人不行使权

利,以及对方信赖其不再行使权利并作出相应安排.⑥ 可见,为达到相同法律后果,失权期间的要件

更为严格.
在期间分为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期间的二元格局下,学界观点分歧恰好证明抵押权期间不能定

性为两种期间的任何一种.诉讼时效期间和除斥期间并未穷尽期间的分类,不排除存在不归属于两

者的特殊期间.⑦ 为实现相关价值目的,抵押权期间可认定为适用独立的期间,只是计算方式同诉讼

时效.此为与诉讼时效制度相协调,体现抵押权的从属性,但不等于适用诉讼时效.因而抵押权期间

为３年可变期间.

２．不可约定抵押权期间.支持约定抵押期间的观点认为,法律未禁止当事人自主约定,只是规定

最长存续期间.⑧ 在最长存续期限２０年背景下,允许当事人约定抵押期间,利于促使抵押权人主张实

现权利,减少抵押权负担对抵押财产的制约.⑨ 反对观点认为,法律对抵押权存续期间坚持物权法

定,禁止当事人约定. 抵押权无期限限制,且担保物权行使期间是物权法定内容,不能类推保证期

间允许担保物权人约定.

判断当事人是否可约定抵押权期间,应考量规范目的.首先,为给予抵押权人足够的时间行使抵

押权,同时保障债务人的期限利益,抵押权期间不宜短于诉讼时效.但为避免出现抵押人、债务人和

抵押权人之间的利益无法平衡的局面,抵押权期间也不宜长于诉讼时效.允许当事人约定,无法避免

出现抵押权期间短于或长于诉讼时效的情形.其次,抵押权相比保证更多涉及抵押财产上第三人的

利益,这使得以类推方法来论证当事人可约定抵押权期间,无充分的正当性.

３．抵押人不愿承担担保责任的绝对假定.“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语境下,假定抵押人必然不愿承

担担保责任,具有正当性.首先,只有认定抵押人不愿承担担保责任,法院才可主动审查抵押权期间

是否届满,才可依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审查抵押权是否消灭.抵押人才可主张抵押权消灭、请求注销

抵押权登记.其他债权人(包括后顺位债权人)的利益保护更为主动,而不必依赖于抵押人能否及是

否主张抗辩权.其次,期间届满后,抵押权能否实现,并非同薛定谔之猫原理,而有概率上的明显偏

向.可通过绝对假定,将大概率会发生的事实假定为必然发生. 抵押人偏向于不愿意承担担保责

任,这从裁判实践可见一斑,因而可作此假定.最后,这未完全剥夺抵押人的意思自治,恰是对其进行

修正.以强制性规范替代任意性规范,以法律规定替代当事人意思自治,以防止当事人的约定偏离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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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权期间规则的价值目标,纠正当事人不恰当的选择,消除不能确定抵押权是否消灭的负面效果.
(二)法律后果:目的性限缩———从不予保护到消灭

抵押权期间规则有行为规范效应,规则的制裁与奖励机制可释放法律后果信号,以便当事人进行

事前安排.有必要从行为激励和社会经济效果视角比较“不予保护”和抵押权消灭两种法律后果.①

“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法律表达中,权利人未及时行使权利虽应遭受责难,但法律未完全扼杀实

现权利的可能性.实现抵押权还可依赖于抵押人自愿承担担保责任,其制裁措施与激励机制不会促

进抵押权人形成积极行使抵押权的规则依循行为.② 若认定行为主体的理性有限,不排除其存在风

险偏好③,法律却恰好给予其可选择尝试抵押权期间届满风险的机会.这造成抵押权人无法行使权

利而抵押人不予配合的均衡局面.判断抵押权期间是否届满、抵押人是否愿意承担担保责任也会增

加成本.
此外,“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表述仅体现抵押权的从属性,存在以下不足:其一,即使主债权诉

讼时效届满,也不可得出抵押权效力绝对减损的结论.基于此,裁判实践将“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

讼时效”规则类推适用于审查抵押权期间是否届满的情形.④ 其二,当事人请求注销抵押权登记难

以获得支持,且在债务人放弃时效抗辩时,会产生抵押权人是否仍可主张实现抵押权的疑问.其三,
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而抵押权几乎发生效力绝对减损,但抵押权登记仍在,从而与登记簿公信力相

冲突.⑤

认定抵押权消灭,不论债务人是否放弃时效抗辩权,当事人都可提起诉讼主张注销抵押权登记,
人民法院也可主动审查抵押权期间是否届满.抵押人可否以抗辩权对抗抵押权,以及抵押权效力减

损与登记公信力相冲突问题,不复存在.
良好的可依循规则,与个人具体选择相比,可降低行为的不确定性而具有可预见性,且能避免个

人选择时信息处理能力的不足,提高整体选择结果的质量,降低决策成本.⑥ 积极行使抵押权便是良

好可依循规则应得出的社会效果.直接认定抵押权消灭,抵押权人可预见更明确的法律后果,促使其

积极主张行使抵押权.但须注意,认定抵押权因期间届满而消灭,不能推动怠于行使抵押权的权利人

积极协助抵押人注销抵押权登记,仍可能以诉讼方式解决纠纷.鉴于抵押权人怠于主张权利以致消

灭,设置对抵押权人更严厉的法律后果,比如败诉后承担抵押人的诉讼费用(包括律师费用),更具激

励作用,利于当事人积极协商解决抵押权登记注销问题.⑦

文义上,“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包含抵押权仅效力减损而不消灭与抵押权消灭两种情形.解释上

应将条文文义涵盖的不符合规范意旨情形,排除在法律适用范围外.⑧ 抵押权不消灭情形过于尊重

抵押人的意思自治,期待抵押人自愿承担担保责任.为实现物尽其用和利益平衡的价值目的,减少规

范的负面效应,应采目的性限缩的解释方法排除抵押权不消灭情形.如此,“不予保护”仅指抵押权

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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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民法典»第４１９条中“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法律表达,未能明确抵押权是否消灭,不可作为实现

抵押权期间规则的价值目的之最优手段.因而有必要在行为模式上以法律绝对假定方式认定抵押人

不愿承担担保责任,在法律后果上采目的性限缩方法排除抵押权不消灭情形,从而将«民法典»第４１９
条解释为:“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抵押权消灭.”抵押人及利害

关系人可直接提起诉讼主张抵押权消灭,并依胜诉判决书向登记机关提出注销抵押权登记.人民法

院可依职权审查抵押权期间是否届满,从而直接作出抵押权消灭的判决,而无须考虑抵押人是否自愿

承担担保责任.而抵押人自愿承担抵押责任的,应重新设立抵押权,办理抵押登记.这与诉讼时效届

满后,债务人放弃时效抗辩权会产生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效果相一致.在诉讼结果上,为使抵押权人

于期间内积极行使权利,以及于期间届满后协助注销抵押权登记,可进一步规定:人民法院最终认定

抵押权消灭,抵押权人败诉的,后者应承担抵押人的诉讼费用,包括抵押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用.

InterpretationofthePeriodRulesofMortgageRightsundertheTeleology
—CenteredonArticle４１９oftheCivil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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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rticle４１９oftheCivilCodegivesthemortgagorthefreedomtodecidewhethertoassume
theresponsibilityofguarantee,andactuallypreferstoguaranteetherealizationofthemortgage．
However,thisarticleshouldalsoachievethevalueobjectiveofmakingthebestuseofthemortgaged
property,coordinatingwiththeprescriptiveperiodandbalancingtheinterests．Intermsofspecific
methods,itcanbeabsolutelyassumedthatthemortgagorwillnotbeartheguaranteeliability;the
purposiverestrictioninterpretationmethodisadoptedtoexcludethesituationthatthemortgage
rightisnotextinguishedin “willnotbeprotectedbythepeoplescourt”,anditisdirectly
determinedthatthemortgagerightisextinct．Basedonthis,themortgagerightisextinguisheddue
totheexpirationoftheprescriptiveperiodoftheprincipalclaim．Thecalculationmethodofthe
mortgageperiodisthesameasthatoftheprescriptiveperiod,andthepartiescannotagreeonthe
mortgageperiod．Theinterpretationofthemortgageperiodrulescanbeusedasadirectbasisfor
determiningtheextinctionofthemortgage,anditcanalsourgethemortgageetoactivelyexercise
hisrightsandurgehimtocooperatewiththecancellationofthemortgageregistrationafterthe
periodexp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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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论下抵押权期间规则的解释


